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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捷運公司第 610 次主管會報紀錄 

時間：105 年 8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公司 7樓簡報室 

主席：顏總經理邦傑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呂○○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列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確認本公司 105 年 8 月 4 日第 609 次主管會報紀錄 

主席裁示：紀錄確認。 

二、報告上次會議指（裁）示暨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有關蒐集國際地鐵資訊案，各處室應指定專

人負責，每週瀏覽蒐集，定期歸類整理及摘

要翻譯，並將重要且值得運用之資訊，回饋

給人力處訓練中心建立知識庫。（人力處、各

處室） 

（二）各項契約於執行完成後，應即予檢討成效，

並研議改進措施，承辦課長及副處長須負責

詳細檢視契約內容，落實執行。（各處室、供

應處） 

（三）不同營運公司之兩條捷運線，民眾如須於交

會站內轉乘，有關閘門設置、票收拆分等處

理方式，站務處應再洽有類似措施之營運單

位，蒐集相關資訊。（站務處） 

（四）有關顧問服務業務，依下列指示辦理：（人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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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、技術服務組、各處室） 

１、顧問服務業務將漸漸增多，惟各處室仍以本

業為主，利用餘裕能量支援顧問業務，如須

調派人力，應先與權管處長溝通。 

２、各處室應建立知識管理機制，並落實職務代

理人制度，致力於培養接班人才，以利業務

傳承。 

３、調派同仁務須落實工作交接，使接任人員快

速深入瞭解狀況，俾利業務推動。 

４、支援顧問業務，對於個人而言是成長歷練的

機會，至於不願接受任務調派的同仁，公司

亦予以尊重，惟應納入未來人力運用參考。 

５、對於調派同仁之工作狀況及反映意見，權責

主管應多予關心，並協助適當處理。 

三、行政處報告：重要輿情摘要報告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企劃處報告：轉達市政會議主席重要裁指示事項 

主席裁示：市長重要裁指示事項，轉達各處室同仁

遵辦。 

五、企劃處報告：市長室列管事項辦理情形 

主席裁示：針對行駛於高架平面段之列車，建議改

善車窗陽光穿透度案，事業處、車輛處

應評估張貼廣告之遮光效果。（事業處、

車輛處） 

六、工安處報告：105 年系統營運可靠度執行狀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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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8月 6日文湖線行控中心電腦事件，資訊處

應擇期安排專案會議討論。（資訊處） 

（二）站務同仁應隨時關注站內民眾動態，並適時

協助處理；另車站應全面檢視各類設施，排

除潛在危險因子。（站務處） 

貳、討論事項 

一、人力處提：為修正「從業人員升遷要點」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通過。 

二、人力處提：為修正「從業人員考核要點」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案通過。 

（二）本次會議通過之 2則要點，對於同仁選擇報

考升遷職缺可能有所影響，人力處應評估延

長報考期限及辦理規章修正說明會。（人力處） 

參、臨時動議 

會計室報告：本公司 104 年度台北市地方總決算審核

報告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有關多卡通服務功能計畫案，業於 105 年 7 月 1

日於全閘門設置，後續應依計畫持續推展。（站務

處） 

二、有關 101 年至 104 年每公里所獲毛利下降案，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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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控制為公司未來首要課題外，任何可行之行

銷方案均應逐項推展，以利增加公司盈餘。（企劃

處） 

三、有關 321 型電聯車控制器採購進度案，未來公司

各項重大工程，均應指派專責人員負責契約條文

檢討及進度管控。（車輛處、各處室） 

肆、主席指示事項 

本人此次至日本北海道考察札幌地鐵、巨蛋及函館纜

車等之營運管理，深切感受到日本人的守法和秩序，

未來各主管因公務或私務出國，希望也能提出心得及

分享。（各處室） 

伍、散會。（上午 11 時） 


